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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貝克漢堡

不來梅

哈美恩

卡塞爾

聖哥爾
羅德森

海德堡

黑森林渡假區

富森/肯普田 新天鵝堡 巴特賴興哈爾

薩爾斯堡

慕尼黑

格拉森

德國

奧地利

全德國
《童話之路、萊恩河畔、阿爾卑斯山》

『格林童話巡禮』
遊走於不來梅及哈美恩古城，於巷弄之間尋
找童話足跡。

『二百年萊茵浪漫』萊茵河遊船
乘坐觀光船暢遊萊茵河，欣賞德國詩人所嚮
往的唯美風光。

『出塵湖泊』迪的斯湖
漫步黑森林深處，更可順道購買令人愛不釋
手的咕咕鐘，更安排湖船之旅。

『夢幻城堡』新天鵝堡
巴伐利亞國王路域二世傾一生為藝術築夢， 
成就了浪漫經典之作 ~ 新天鵝堡，特別安排
入內參觀。

『德國最高峰』楚格峰大雪山
登上萬呎高峰，巍峨氣派，阿爾卑斯山脈美
景令人讚嘆！ 

『德國的凡爾賽宮』海倫基姆宮
位於男人島上的湖中宮殿，仿照法國凡爾賽
宮的模式興建，莊嚴雄偉，安排入內參觀， 
市場罕有。

『阿爾卑斯山深處』國王湖
乘船暢遊，湖水映照嶙峋綺麗山色，彷如遺
世獨立的人間天堂。

『饒有趣味』貝希特斯加登鹽礦洞
乘坐礦工小火車、木滑梯及電動船暢遊古老
鹽礦洞。

『寶馬汽車博物館及寶馬世界』
到訪德國著名汽車博物館，了解品牌從古至
今近百年的發展史，欣賞一代名驅之美。

順道增遊仙樂飄飄處處聞拍攝背景城市 ~  
薩爾斯堡。

11天
德國 : 漢堡、呂貝克、不來梅、哈美恩、卡塞爾、聖哥爾、羅德森、海德堡、

迪的斯湖、新天鵝堡、富森 / 肯普田、楚格峰、格拉森、海倫基姆湖、巴特賴

興哈爾、國王湖、慕尼黑

奧地利：薩爾斯堡

暢遊 /

德國 - 不來梅

閃 亮 推 介

楚格峰

貝希特斯加登礦洞

Tour Code : EWHA11

極致享受
選乘德國漢莎航空往返，省時舒適。
安排入住阿爾卑斯山區及基姆湖渡假區。

精選美饌
呂貝克 ~ 德國香腸配酸菜、馬鈴薯丸子
聖哥爾 ~ 德國豬肩配啤酒
迪的斯湖 ~ 雜錦拼盤配葡萄酒、黑森林蛋糕
楚格峰 ~ 雪山景觀餐廳
國王湖 ~ 湖區地道湖魚
慕尼黑 ~ 百年餐廳品嚐
德國豬手配啤酒、米芝蓮餐廳

立即掃瞄
參閱詳情

如有關提升乘搭商務客位往返服務，請與本公司查詢。



第2天 漢堡 ~ 呂貝克古城 ~ 漢堡 ~ 市內觀光                               
Hamburg ~ Lubeck ~ Hamburg ~ City Tour

入內參觀　I 外觀拍照　  自費節目　 下榻酒店

註：報名前請參閱本公司行程書背頁或網頁 www.premiumholidays.com/tour_terms/ 內之最新版本的重要責任及細則條款｜上述之膳食安排，如遇節日、裝修或特殊情況，
將安排其他膳食替代｜行程及膳食之先後次序，會按當地實際情況而可能有所改動，如遇特殊情況下關閉或假期或門票售罄，將會以其他節目代替｜如遇展覽會或其他特殊
情況而未能提供行程表上的城市或酒店住宿，將安排鄰近或週邊城市之同級酒店住宿，客人不得藉此要求退款或賠償｜如無法入住5星級酒店，將安排市內4星酒店，並於其
他城市安排5星級酒店｜以上圖片及地圖只供參考

第1天 第2天 第3天 第4天 第5天 第6天 第7天 第8天 第9天 第10/11天

早 -- 航機上/自理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午 --
德國香腸配酸菜

馬鈴薯丸子
當地餐廳

德國豬肩配
啤酒

自理 當地餐廳
楚格峰景觀

餐廳
當地餐廳 國王湖湖魚 米芝蓮餐廳

晚 航機上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雜錦拼盤配葡萄酒

黑森林蛋榚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中式餐廳
(8菜1湯)

德國豬手配
啤酒

航機上/自理

Central Europe

航機抵達後，專車前往呂貝克古城。及後，返回漢堡市內觀光。
I 呂貝克古城：曾經是漢薩同盟的「首都」，於 1987 年列入世
界文化遺產。古城四周被護城河所包圍，彷如一個橢圓形的小島；
著名雙尖塔城堡 ~ 荷爾斯登門是當地標誌。
I 漢堡：為德國最重要的港口城市，它不但有輝煌的古跡歷史，
還有美麗的自然風光。遊覽建於中世紀的市政廳、巴洛克風格的
聖米迦勒教堂、阿爾斯特湖及漢堡港。
Holiday Inn Berliner 或 Radisson Blu 酒店或同級

早餐後，驅車前往童話之路北方城鎮∼不來梅並於巿內觀光。及後，
前往哈美恩。遊畢，前往中部小城亦是格林兄弟的故鄉∼卡塞爾。

I 不來梅：童話之路北端城市，亦是童話巨匠格林兄弟筆下《不來
梅的樂師》之城。參觀已被列入世界遺產的市政廳與羅蘭雕像，漫
遊古色古香的市集廣場及聖彼得大教堂。

I 哈美恩：保留着中世紀的古老城鎮，是格林童話故事《吹笛的捕
鼠人》的背景城市。行人道上的老鼠印記，指引著通往各處名勝古
蹟的道路，十分有趣。

Wyndham Garden 或 Pentahotel 酒店或同級

第3天 
漢堡 ~ 不來梅《不來梅的樂師》 ~
哈美恩《吹笛的捕鼠人》~ 卡塞爾
Hamburg ~ Bremen ~ Hamelin ~ Kassel

第5天 

海德堡 ~ 麥琴根購物村 ~ 迪的斯湖 ~ 湖船之旅 ~ 
黑森林渡假區
Heidelberg ~ Outlet City Metzingen ~ Titisee ~ Lake Cruse ~ 
Black Forest Region

早餐後，驅車前往麥琴根購物村享受購物樂。及後，遊訪有黑森
林珍珠美譽的迪的斯湖。
I 麥琴根購物村：原是著名品牌 Hugo Boss 的總部，後來各地名
牌紛紛前來開設折扣店，最後成為規模龐大的購物村。全年提供
各種優惠，可盡情享受購物樂趣。
I 迪的斯湖︰美麗的山中湖泊，以黑森林特有咕咕鐘而聞名；漫
步於森林環繞的行人徒步區，細味悠靜湖畔致景。
 湖船之旅：乘坐湖船暢遊山中湖泊，欣賞平靜湖面映照出如
詩如畫美景，寫意非常。
( 註：如因天氣原因未能乘船，將改為岸邊拍照。)

Maritim 或 Hofgut Sternen 酒店或同級
( 註：如黑森林渡假區酒店客滿，將改為住宿鄰近城市酒店 )

是日集合於香港國際機場，由尊賞假期專業領隊陪同下，乘坐德
國漢莎航空經法蘭克福或慕尼黑轉機飛往漢堡。

第1天 香港  
Hong Kong

漢堡 ( 德國 )
Hamburg(Germany)

早餐後，驅車前往林德霍夫宮。及後，遊覽德國境內最高峰 ~ 楚格
峰。遊畢，前往格拉森。
 林德霍夫宮：位於小鎮阿瑪高的皇宮，路易二世建造的三座皇
宮中最小的一座，也是唯一他在世時完工的一座。
 楚格峰大雪山：乘搭登山火車登上接近萬呎的高峰，山峰終年
積雪，在太陽照射之下山峰猶如戴上雪白帽子。於觀景台上可盡覽
阿爾卑斯山脈美景。
Golf Resort Achental 酒店或同級

第7天 富森 / 肯普田 ~ 林德霍夫宮  ~  楚格峰  ~  格拉森
Fussen/Kempten ~ Linderhof Royal Garden ~ Mt Zugspitze ~ Grassau

早餐後，於慕尼黑市內觀光。及後，前往寶馬博物館。稍後專車
前住慕尼黑機場，乘坐德國漢莎航空飛返香港。航機於第 11 天
安抵香港。旅程至此完滿結束！
I 慕尼黑：享有“歐洲建築博物館”的美譽，參觀舊城區內的瑪
麗亞廣場及聖伯多祿教堂。
I 瑪麗亞廣場：古城區的中心式廣場，慕尼黑的老市政廳和新市
政廳都座立於此。廣場邊的新市政廳氣勢磅礡，85 米高的鐘樓
正面有一組齊鳴鐘，每至夏季，每天有三場報時表演，鐘內的騎
士和箍桶匠木偶便隨著樂聲翩翩起舞。
 寶馬汽車博物館及寶馬世界：整個博物館彷照汽車氣缸而建造，
極具時代感。館內展示了品牌歷年推出的多款汽車，讓訪客認識
品牌的歷史，並了解未來汽車的發展。
( 註：如寶馬汽車博物館及寶馬世界休息，將改為前往因戈爾施塔特購物村。)

慕尼黑 ~ 市內觀光 ~
寶馬汽車博物館及寶馬世界
Munich ~ City Tour ~ 
BMW Museum & BMW Welt

第10/11天 香港 
Hong Kong

早餐後，前往聖哥爾，乘搭觀光船暢遊萊茵河，及後遊覽羅德森
古城。遊畢，前往海德堡。
I 聖哥爾：萊茵河流域上的迷人小鎮，擁有許多中世紀建築。
 萊茵河船河：乘搭觀光船欣賞萊茵河兩岸秀麗風光，但見洛
麗莉岩石轟立河岸，彷彿仍在吟唱著悅耳旋律。
I 羅德森古城：坐落在河岸森林密佈的緩坡上，風光如畫的村莊
掩映在葡萄園中，著名的「班鳩小巷」Drosselgasse，鮮花點綴
房舍，小城鍍滿了玫瑰的色彩。
Marriott 或 Bedbank Leonardo 酒店或同級

第4天 卡塞爾 ~ 聖哥爾 ~ 萊茵河觀光船 ~ 羅德森古城 ~ 海德堡
Kassel ~ St. Goar ~ Rhine Cruise ~ Rudesheim ~ Heidelberg

第8天 

格拉森 ~ 海倫基姆湖皇宮 ~ 薩爾斯堡 ( 奧地利 ) ~
巴特賴興哈爾
Grassau ~ Herrenchiemsee Palace ~ Salzburg(Austria) ~ 
Bad Reichenhall

早餐後，前往海倫基姆湖皇宮。及後，驅車前往奧地利薩爾斯堡。
遊畢，返回德國。
 海倫基姆湖皇宮：坐落在基姆湖上的著名小島。乘船遊覽島
上的海倫基姆湖皇宮，是童話國王路易二世於 1873 年建築，它
仿照巴黎凡爾賽宮模式興建，氣勢宏偉。
I 薩爾斯堡米拉貝爾花園及舊城區：仙樂飄飄處處聞電影拍攝背
景。莫札特故居及穀物小巷 (Getreidegasse) 一帶，兩旁店家招牌
林立，各具特色。
Wyndham Grand 酒店或同級

第9天 

巴特賴興哈爾 ~ 國王湖遊船 ~
貝希特斯加登鹽礦洞 ~ 慕尼黑
Bad Reichenhall ~ Konigsee Lake Cruise ~ 
Berchtesgaden Salt Mine ~ Munich

早餐後，前往國王湖展開遊船之旅。及後，前往貝希特斯加登鹽
礦洞。遊畢，前往慕尼黑。
 國王湖遊船：為冰河時期的冰川所形成。清澈湖水倒映著阿
爾卑斯群山，美景令人驚艷，更可沿途欣賞巴洛克風格的聖巴特
羅梅教堂。
 貝希特斯加登鹽礦洞：其歷史可追溯到 12 世紀的古老鹽礦，
換上礦工裝後，乘坐礦工小火車及木滑梯進入鹽礦，更可乘坐電
動船穿越地底湖，體驗昔日礦工的採礦過程。 
Marriott 或 NH Muenchen Messe 酒店或同級
 ( 註：如慕尼黑酒店客滿，將改為住宿鄰近城市酒店。)

早餐後，驅車前往新天鵝堡。遊畢，途經維斯朝聖教堂前往富森或
肯普田。

第6天 
黑森林渡假區 ~ 新天鵝堡 ~ 維斯朝聖教堂 ~ 富森 / 肯普田
Black Forest Region ~ Neuschwanstein ~ Wies Church ~ 
Fussen/Kempten

I 瑪麗恩橋：橫跨在波拉特峽谷上的木橋，是遠眺新天鵝堡的最
佳位置。
 新天鵝堡：建於 1869 年，仿中世紀騎士城堡，融合巴洛克、
哥德、文藝復興等各種建築風格，堡內不乏以天鵝為主題的裝飾，
壁畫到浴盆都可以看到天鵝美麗的身影。
( 註：如未能參觀新天鵝堡，將會以其他節目代替。)

I 維斯朝聖教堂：洛可可風格設計的教堂，於 1983 年被列為世界
文化遺產。教堂供奉著受鞭打的救世主雕像，因雕像曾落淚而成為
信徒參拜勝地。
 Luitpoldpark 或 BigBox Allgaeu 酒店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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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責任及細則
A.責任問題
1.	 尊賞假期有限公司（「本公司」）安排之交通工具（如飛機、郵輪、輪船、

火車或巴士等）、住宿、膳食、旅遊觀光或娛樂項目，均非由「本公司」擁
有，管理或控制，而是按照航空公司及當地服務機構單位所定的規則條款下
簽發及安排。在發生突發或未能預料的情況下，顧客同意及接受航空公司及
當地接待及提供服務機構單位最終的安排，並同意此等安排不構成違反旅行
團的商品說明。如遇交通延誤、行李損失、意外傷亡及財物損失等，顧客同
意及接受須向擁有、管理或控制有關交通工具、酒店、食肆、旅遊點或娛樂
項目之供應商及機構直接交涉及追討或索償，不論交涉、追討或索償結果如
何，顧客不會要求「本公司」對此負上任何責任及放棄向「本公司」追討或
索償。

2.	 航空公司、郵輪公司、酒店、海外遊學課程舉辦機構及其他旅遊機構之服
務，均非由「本公司」擁有、管理或控制。凡參加「本公司」旅行團之顧客
如遇有財物損失、意外傷亡、天災人禍、機器失靈、交通延誤、失火、罷
工、戰爭、政局不安及政府更改條例等而招致損失或引致額外費用時，顧客
同意及接受不會要求「本公司」對此負上任何責任及放棄向「本公司」追討
或索償。

3.	 顧客參加「本公司」之各線旅行團前，應參閱http://www.sb.gov.hk/chi/ota/
（香港保安局）的相關外遊警示（如有）。顧客離港外遊與否，純屬個人決
定。如顧客因當地懸掛外遊警示而自行決定不隨團出發均當作自動放棄論，
所繳費用概不退還，「本公司」不會安排其他替代旅行團。

4.	 自備機票參加旅行團的顧客須先備妥有效入境簽證、國際機票、所有內陸機
票、保險及個別路線之交通安排。顧客必須於指定機場及時間集合。顧客已
安排之自定行程及機票如因擬定及/或推介日期沒有出發而需重新編定行程，
安排調動更改酒店、郵輪及所引致的損失、額外費用及一切與航空公司安排
調動更改機票的事宜，概由顧客自行承擔及處理。

5.	 在發生突發或未預料到事件的情況下，「本公司」及其他代理人及當地服務
機構單位有權在旅途中替換行程內之項目，亦有權縮短或延長旅程，屆時費
用將酌量增減，顧客不得異議。各參加旅遊團之顧客同意及接受經調整的行
程安排為最終的安排，亦不會把這最終的安排當作違反旅行團的商品說明。

6.	 「本公司」旅行團所採用之團體機票/船票，必須跟團往返，如顧客要求延期
逗留，「本公司」當盡力為顧客代訂延期返港之機位/船位，惟顧客須繳付因
此而引致的一切費用，包括但不限於「本公司」的行政費用，但不論延期返
港之機位/船位確定與否，顧客不得藉此退團、要求更改出發日期或作出任何
索償。延期逗留之回程日期一經確認，一概不能更改，除經在航空公司允許
更改情況下，每人每次需繳手續費港幣1,500元，另補機票差額。顧客同意及
接受當延期逗留開始時，「本公司」安排之行程即告完成及結束，延期逗留
期間之費用、責任、行李損失、意外傷亡及財物損失等，均由顧客自負，概
與「本公司」及其代理人及當地服務機構單位等無關，亦毋需負上任何法律
責任。

7.	 參加不同行程天數並合併出發之旅行團，按行程首先回港之顧客，於旅遊地
回港當日將不獲派領隊隨團，但由機場助理安排乘專車前往當地機場，顧客
須自行乘搭指定之航機飛抵香港。

8.	 顧客如在旅途中自行離團或放棄行程，離團後「本公司」安排之行程即告完成
及結束，離團後須自負責任，一切與「本公司」或其委託機構無關。

9.	 行程中所安排之機票/船票/住宿/觀光等項目，均屬團體訂位，一經「本公
司」確認及訂購後，不論任何情況下而未能使用者，概不退回任何款項，不
會安排其他替代行程。

10.	 顧客須遵守各國政府之法例，包括但不限於有關風俗、入境或運輸的規定、
嚴禁攜帶違禁品、禁止使用航拍機、禁止酒店及住宿房間內吸煙及當地其他
違法條例等；違例者須自行負責，「本公司」保留追討因而引致的損失。

11.	 顧客須遵守合理的行為標準，不得威脅、攻擊或恐嚇其他顧客。顧客必須依
從導遊或其他獲授權者有關安全事宜或依照時間表的合理指引，以旅行團整
體利益為依歸，若其中任何顧客不遵守合理而適當之行為標準，或不遵守應
有謹慎措施及安全規定，顧客同意及接受「本公司」有權終止顧客繼續參加
旅行團，而「本公司」安排之行程對有關顧客即告完成及結束。被終止繼續
參加旅行團的顧客，將不獲退款，「本公司」亦不再對其負有責任。

12.	 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個人資料（私隱）條例，所有顧客資料除為安排旅行團
或觀光行程外，絕對不會提供予第三者。

13.	 顧客應將其護照副本、旅遊收據、旅簽證及旅遊保險保單和所有重要文件副
本留於易於聯絡的有關人事，以備在旅程中遺失或損壞文件時用。同時，顧
客應確保將家人或朋友的聯絡資料副本，交予導遊及「本公司」，以備在緊
急情況下，旅行社可以提供協助。

B.航空公司責任問題
1.	 根據航空公司指引，機票非依次序使用即告失效，故乘客如因私人理由未能

隨團登機出發而需保留餘下行程之機位（內陸及回程），航空公司有權取消
餘下行程機位或向乘客收取有關手續費或要求乘客另購機票。

2.	 航空公司只負責機票所載的各項營運條款，如乘客未進入航機內，航空公司
不需負任何責任，敬希垂注。

3.	 根據航空公司指引，如顧客表示對某種食物敏感（如堅果、花生、雞蛋、
牛奶等），須自行採取適當的預防措施。如顧客患有嚴重過敏症，請諮詢
醫生意見，以了解是否適合在特定情況下乘搭航班。如有任何特別調節要
求，顧客須於航班出發前最少72小時（或按個別航空公司之規定時間）聯
絡航空公司，要求航空公司準備特別餐膳或作出其他安排，並必須向航空公

司提交認可的醫生證明。個別航空公司為患有過敏症顧客提供的服務及安排
的政策可能不相同，敬請查閱個別航空公司網頁的相關資訊。

C.郵輪公司責任問題
1.	 顧客同意及接受所有郵輪假期均受郵輪公司之條款約束及限制。
2.	 報名前請參閱有關郵輪公司之英文版條款及細則。
3.	 顧客同意及接受艙房住宿、航程路線、泊岸及啟航時間，將以郵輪公司最後

安排為準。
4.	 郵輪公司或「本公司」有權因應當日郵輪泊岸時間及當地天氣、交通情況而

更改岸上觀光行程之項目，顧客同意及接受郵輪公司或「本公司」有最終的
決定權，亦不會把更改岸上觀光行程當作違反旅行團的商品說明。顧客亦就
此放棄向郵輪公司或「本公司」追討或索償。

5.	 如因天氣惡劣、風浪大或各種未能預知或迫不得已的情況下而不能泊岸，顧
客同意及接受郵輪公司或「本公司」不需作出任何補償。

D.特殊情況
1.	 行程內所涉及之費用乃根據當時國際貨幣兌換率而訂定。
2.	 鑑於燃油漲價或外幣浮動，「本公司」保留調整費用之權利。
3.	 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將因應出票時外幣兌換價格及當時價格作出調整，如遇

兌換匯率上漲，客人須補回有關費用之差額，敬請留意。
4.	 「本公司」當盡力根據行程安排所有酒店，但「本公司」有權視乎當時情形

作出更改，如遇展覽會、滑雪期間或其他特殊情況，將安排住宿鄰近城市之
同級酒店代替。

5.	 行程之任何景點，如遇節日、假期或特殊情況下關閉或休息，「本公司」及
其他代理人有權替換行程內之項目。

6.	 顧客於出發前須預先辦妥所須入境文件包括簽證，沿途於任何國家，如顧客
因任何理由而被拒或延遲入境，顧客必須承擔此責任及須承擔由此問題而引
致同團顧客之損失，「本公司」毋須為此負任何責任。顧客所需額外安排之
食宿、交通及其他有關之費用全部由該顧客負責，而未能隨團完成之餘下行
程將不會獲得任何補償。

7.	 即使顧客持有有效之入境簽證及旅遊證件，如出/入境時遭本港/當地移民局或
海關拒絕出/入境，不論是因其本身背景問題或任何其他原因（不論是否知道
原因），顧客同意並接受不能要求「本公司」對此負上任何責任。另所繳團
費不得退回或轉讓他人或轉用於其他旅行團，顧客須自行繳付期間引致之額
外費用。

8.	 行程中各項活動皆按整體需要而設計及安排。顧客參加此等活動時，應遵守
服務人員之指引及安排，並先衡量個人的年齡、體格、健康狀況、當時的天
氣環境及活動內容等，以評估應否參與，並須承擔由此而引致的一切責任後
果。當顧客認為有需要時，更應自行尋求醫生或專業人士提供之意見。

9.	 行程之先後次序安排均以航空公司及當地接待單位編排為準，「本公司」有
權根據供應商之編排更改行程次序，顧客不得異議。

10.	 如遇不能控制之特殊情況或航班延誤，導致客人需提出保險索償，顧客需自
行與保險公司聯絡。同時若需要「本公司」提供有關保險證明信或經由「本
公司」向航空公司索取「航班延誤證明信」，其行政收費為每封港幣100元。
如顧客經「本公司」購買藍十字（亞太）保險有限公司承保之專業旅運「貼
心寶」，則可豁免有關收費。

11.	 衛生署的旅遊健康中心建議各前往黃熱病流行地區，包括非洲和中南美的熱
帶地區的旅客，年齡9個月或以上的旅遊人士前往感染風險地區，都應接種
黃熱病預防疫苗。有關顧客身體狀況是否適合注射黃熱病疫苗或是否能夠承
受注射疫苗後可能會引起的副作用，請務必於報名前自行尋求家庭醫生提供
之專業意見。由於旅遊健康中心預約接種黃熱病疫苗輪候需時，「本公司」
強烈建議顧客於報名後盡早（不少於出發前10星期）與衛生署轄下的旅遊健
康中心預約「預防黃熱病疫苗」接種。詳情請向衛生署旅遊健康服務查詢。			
（網址:http://www.travelhealth.gov.hk/tc_chi/vaccine_prophylaxis/yellowfever.
html）

12.	 如顧客於報名後才確認因任何原因而未能注射疫苖並因此提出退團，「本公
司」會根據報名責任細則內之「取消訂位」條款處理。

13.	 巴西、秘魯及玻利維亞（或其他國家不時作出的規定）入境當局規定，凡旅
客前往上述境內，必須出示有關疫苗接種證明書方可入境。

14.	 顧客如因不能出示有關疫苗接種證明書而遭拒絕入境或引致任何損失，客人
需自行承擔有關風險及責任，「本公司」概不負責。

E.平安保險
•	 凡參加「本公司」旅行團的顧客可免費享有高達港幣二十萬之平安保險，該項

保險由藍十字保險公司承保。所有保險條款細則、受保年齡限制、不保事項及
因應受保人年齡與團隊種類之詳細保障額，將根據藍十字保險公司所發出之保
單TX900016為準，顧客須自行參閱承保條款細則。倘若藍十字保險公司終止
所有保障或更改條款細則，不管事先已向外宣佈與否，概與「本公司」及其代
理人等無關，「本公司」一概不負責任。

F.報名須知、手續及繳款辦法
1.	 攜帶由旅遊地回程日計有效期6個月或以上之旅遊證件到「本公司」或「本公

司」之特約旅行社辦理報名手續。由於個別國家之出入境條例有別，建議顧
客之旅遊證件於「旅遊地回程日」起計需有最少半年有效期。旅遊證件必須
有足夠的空白頁數，以蓋上出入境印或入境簽證。參加中國旅行團者請提供
回鄉證副本。

(顧客於作出任何付款前，請務必細讀本“重要責任及細則”所載的
條款及條件。當顧客付款後，將被視為接受下述所有條款及條件)



8.	 指定特殊團別、加班團、包機團等，於報名後取消，所有已繳之團費將被
扣除，詳情請參閱有關行程單張上所列條款細則。

J.旅行團服務費指引
•	 由2015年6月1日起報名，旅行團服務費已屬“非建議性質”及其收費內容包括

1）領隊服務費	2）當地導遊及導賞員服務費	3）旅遊車司機服務費。顧客須根
據「本公司」收費項目繳付。

K.收集及使用個人資料指引
•	 「本公司」及集團內之附屬公司、代理或商業夥伴（不論是在香港或外地）擬

使用顧客的個人資料作市場推廣、促銷、服務或產品等用途。如未經顧客同
意，我們不可使用，若顧客反對有關資料作上述用途，請發電郵至：

旅行團別 出發前通知期
( 不包括出發日及通知日）

扣除費用

北美洲、中美洲
主題旅遊（指定北歐、加拿大）

主題旅遊（南美洲）

60 天前 全額訂金

59-45 天前 50% 之全額費用

44-31 天前 75% 之全額費用

30 天或之前 全額費用

歐洲、俄羅斯、澳紐、加拿大、
地中海、中東、中亞

40 天前 全額訂金

39-34 天前 50% 之全額費用

33-21 天前 75% 之全額費用

20 天或以下 全額費用

郵輪旅行團 ( 全線 ) | 出發前通知期
( 不包括出發日及通知日）

扣除費用

100 天以上 全額訂金

99 天至 60 天 50% 之全額費用

59 天至 40 天 75% 之全額費用

39 天內 全額費用

2.	 「本公司」根據顧客提供之旅遊證件內之資料進行訂位手續，包括：機票、船
票、車票、酒店、保險等。如顧客於報名後更改旅遊證件資料，必須立刻通知
「本公司」，因更改旅遊證件資料會導致其訂位須重新辦理，顧客必須繳付由
此而產生之額外費用。填妥報名表乙份及繳交訂金如下

I.臨時取消及退款辦法
1.	 「本公司」可根據香港旅遊業議會關於「會員因迫不得已理由而取消旅行團」

的第二百二十三號指引，於處理團員退款時收取該指引列明的手續費及退票費
（如適用）；詳情請瀏覽香港旅遊業議會網頁。

2.	 若參加人數不足，或已知或受到不可抗力事件的威脅，「本公司」有權提前取
消旅行團，並按香港旅遊業議會相關指引作出安排，「本公司」毋需負責取消
旅行團的責任。

3.	 除經「本公司」之特別同意及安排，否則如顧客自行更改由其他人士代為參
團，已報名的顧客將被當作自動放棄論，「本公司」或其委託機構有權取消其
隨團之資格，亦毋須發還任何團費。

4.	 顧客如在旅途中突然退出或不參予任何團體活動（如膳食、觀光或住宿），均
當作自動放棄論，所繳費用概不退還，亦不會安排其他替代活動。

5.	 凡顧客更改旅遊目的地或日期，「本公司」仍會在切實可行情況下配合顧客。
惟顧客須繳付因此而引致的一切費用包括但不限於機票、酒店的費用及「本公
司」的行政費用。

6.	 顧客因任何理由選擇取消訂位，應出發日期前先以書面或電子郵件方式提出，
其他方式將不被接納。取消訂位一經被接納，所繳交之訂金或款項將不獲退
還，如客人已繳付全數金額，所有款項將按照以下計算方式扣除費用（但不包
括出發日及通知日）3.	 餘款須在餘數繳付限期前全數繳清，逾期未清繳費用，顧客之訂位將被當作自

動取消論，所繳之訂金在扣除因取消訂位而引致的一切費用包括但不限於「本
公司」的行政費用後，才獲發還，所繳之訂金也不得轉與他人或轉用於其他出
發日期或其他旅行團。　

4.	 任何於餘額限期後報名之客人，報名時需即時繳付全數金額。
5.	 顧客參加「本公司」之各線旅行團，必須自行選擇購買適當的旅遊保險；顧客

有責任認清承保範圍，必須理解保單內的條款細則，確保所購買的保險能夠覆
蓋行程中各已包項目及自費活動。如顧客於出發前14天仍未能提供旅遊保險資
料或拒絕購買旅遊保險者，「本公司」將取消顧客之相關訂位，並從所繳團費
中扣除因取消訂位而引致的一切費用包括但不限於「本公司」的行政費用。

6.	 請保留收據，以作特殊情況下退款之憑據。
7.	 減免折扣優惠，必須於報名時申請及提供證明予「本公司」或「本公司」之特

約旅行社。　
8.	 年齡未滿21歲的顧客須符合下列報名要求：
						 •15歲以下：必須與父母或監護人同行。

					 •滿15歲而未滿21歲：如非與父母或監護人同行，則必須由父母或監護人同意並於報

名表簽署作實，個別國家或有可能要求具備一份合適的旅遊綜合保險及一份入境國家

認可的同意書，「本公司」保留接受報名與否之最終權利。

9.	 若有任何旅遊查詢，請致電	2115	9828。

G.費用包括
1.	 機票：來回經濟客位團體機票。
2.	 酒店及郵輪住宿：根據行程表內所列或同級酒店，房間是以兩人共用一雙人房

為原則。
3.	 如顧客不同意與其他顧客共用一雙人房間，須辦理報名時提出請求，「本公

司」須收取單人房附加費。
4.	 若團體報名而有單數之同行者不同意共用房間時，必須於報名時確認其單人之

性別，以便「本公司」盡量安排相同性別之領隊或顧客共用一雙人房；「本公
司」會因應實際情況而要求顧客繳付單人房附加費，顧客不得異議。（適用於
指定團別）

5.	 交通工具：行程表內所列之各式交通工具，惟在發生突發或無法預料事件的情
況下，「本公司」及其他代理人有權替換行程內之交通工具。

6.	 膳食：行程表內所列之膳食，惟在發生突發或無法預料事件的情況下，「本公
司」及其他代理人有權替換行程內之膳食。

7.	 遊覽節目：行程表內所列之遊覽活動，惟在發生突發或無法預料事件的情況
下，「本公司」及其他代理人有權替換行程內之項目。

8.	 領隊之服務：「本公司」專業領隊隨團出發。每團之出發人數以不少於15人為
原則，若個別旅行團人數不足15人，「本公司」將不派領隊隨團出發，改由當
地導遊接待。

H.費用不包括
1.	 旅遊證件、各國之入境簽證費及針痘紙費用。
2.	 給予領隊或導遊或司機之小費。(全包系列除外)
3.	 各國之機場稅、港口稅、燃油附加費、航空保險稅。(全包系列除外)
4.	 個人行李重量超出航空公司規定而收取之附加費。
5.	 代航空公司或政府收取附加費、稅款或其他徵費之服務費每位不多於港幣

250元。
6.	 一切私人性質之費用。
7.	 所有行程以外之觀光節目。因私人、交通延阻、罷工、颱風或其他「本公司」

不能控制的情況而引致之額外費用。
8.	 旅行平安、醫藥、行李等保險。

旅行團別 旅行團別 餘數繳付限期

短線、東南亞及團費HKD$10,000元以下 HKD3,000 出發前 40 天

歐洲、俄羅斯、澳紐、加拿大、
地中海、中東、中亞、印度、非洲

HKD8,000 出發前 40 天

中美洲、北美洲、冬季北歐及加拿大 HKD15,000 出發前 60 天

南美洲、南極 HKD30,000 出發前 60 天

郵輪團費 訂金收費 餘數繳付限期

HKD10,000 元或以下 HKD6,000
出發前 100 天

HKD10,000 元或以上 HKD10,000

7.	 另外旺季期間之退團通知時間將會延長，而旺季之定義是旅行團出發日期為每
年之6月至9月、12月18日至翌年1月1日及農曆十二月廿三至一月初七：

*其他地區取消旅行團收費請與本公司查詢。

旅行團別 出發前通知期
( 不包括出發日及通知日）

扣除費用

歐洲、俄羅斯、澳紐、加拿大、
地中海、中東、中亞

50 天前 全額訂金

49-44 天前 50% 之全額費用

43-31 天前 75% 之全額費用

30 天或以下 全額費用

general@premiumholidays.com

(顧客於作出任何付款前，請務必細讀本“重要責任及細則”所載的
條款及條件。當顧客付款後，將被視為接受下述所有條款及條件)重要責任及細則

* 其他地區訂金收費請向本公司查詢。

遵照旅遊業議會指示
	•	遵照旅遊業議會指示，所有團費並不包括0.15%之印花費，顧客須另行繳

付。持有印花收據的顧客，可獲得「旅遊業賠償基金」(包括「旅行團意
外緊急援助基金計劃」)的保障，包括：（一）顧客因旅行社倒閉或挾款
潛逃，可從旅遊業賠償基金獲得外遊費九成之特惠賠償；及（二）參加旅
行團外遊時因意外導致傷亡之人士，他們及其家屬可得到援助基金提供的
經濟援助，金額最高為港幣30萬元。上述賠償基金及援助基金並非取代旅
遊保險，顧客應自行購買合適的保險計劃，以求全面保障。

	•	如想查詢上述賠償基金及援助基金之資料，請致電旅遊業賠償基金管理委
員會秘書處電話：3151-7945或到網站：https://www.ticf.org.hk查詢。

	•	旅客必須取得印花收據，方可獲得『旅遊業賠償基金』保障。
	•	為確保以上權益，本公司建議顧客保留已蓋有TIC印花之旅行團收據正

本，並交予在港親友妥善保存，以作突發事故之意外或保險索償用途。

重要責任及細則以尊賞假期網頁www.premiumholidays.com之版本為準。


